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加强医疗卫生

行风建设“九不准”的通知

（国卫办发〔2013〕4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卫生厅局）、中医药管

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属（管）各医疗卫生机构：

近期，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了

《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

通知》（群组发〔2013〕23 号），明确要求“坚决纠正医疗卫

生方面损害群众利益行为，严肃查处医药购销和办医行医中

的不正之风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

行风建设，严肃纪律，明确要求，针对医疗卫生方面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

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以下简称“九

不准”）。现印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

一、广泛开展学习宣传

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

组织广大医疗卫生人员认真学习讨论，深刻认识“九不准”

的重要意义和明确要求。通过编辑学习手册、开展集中培训、

举行知识测试等多种形式，迅速传达到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和

医疗卫生人员，在全行业掀起学习贯彻“九不准”的热潮，



学习教育覆盖面要达到 100%。要强化对“九不准”贯彻执行

情况的宣传，曝光典型案例，抓好警示教育，努力使遵守和

执行“九不准”成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的自觉

行为。

二、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要把贯彻执行“九不准”作为医疗卫生行业教育实践活动

的重要内容，研究制订贯彻落实的具体办法。既要不折不扣

地落实“九不准”的每项要求，又要制订更加具体、更有针

对性、更便于操作的制度措施。卫生计生系统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以严肃

的态度、严格的标准、严明的纪律抓好“九不准”的贯彻执

行。

三、坚决查处违规行为

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加强与公安、检察和地方

纪检监察等执纪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重点查处顶风违纪的

行为和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凡是违反“九不准”的

行为，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对违反“九不

准”的医疗卫生机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情节轻

重，给予其通报批评、限期整改、降低级别或等次等处理；

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法给予警告、责令停业直至吊销执

业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对违反“九不准”的医疗卫生人员，



由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取消当年评优评职资格或低聘、

缓聘、解职待聘、解聘；情节严重的，由有关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依法给予其责令暂停执业活动或者吊销执业证书等处

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吊销执业证书

的医疗卫生人员，国家卫生计生委一律在全系统通报，并向

社会公布。对责令暂停执业活动的医疗卫生人员，由省级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在本省（区、市）范围内进行通报。建立医

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按规定对列入不良记录的药

品、医用设备和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予以处理。

四、切实加强监督检查

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把监督“九不准”贯彻

执行情况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通过明察暗访、定期督

促检查等多种形式，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严肃处理违反

“九不准”的行为。医疗卫生有关行业组织要结合自身职

责，研究建立医疗卫生人员诚信从业信息管理系统，将医疗

卫生人员的违规行为记入个人诚信记录，切实加强行业自律

性管理。要强化社会监督，群众可通过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开

电话和官方网站投诉举报违反“九不准”的行为。各地要向

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对群众反映的违反“九不准”的问

题线索，抓紧核查，营造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

五、大力弘扬新风正气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结

合“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三好一满意”、“优质服务先

进单位”创建活动等，大力培育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凝炼、宣传、践行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宣传和落实《医

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廉洁文化建

设，推进廉洁文化进机构、进科室、进病房，营造浓厚廉洁

文化氛围和执业环境。要注重发挥正面典型的示范引导作

用，大力弘扬医疗卫生行业的光荣传统，加大对“我最喜爱

的健康卫士”、“群众满意的医疗卫生机构”等医疗卫生行

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的表彰和宣传力度。

六、严格落实责任制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领导班子对本机构贯彻执行

“九不准”负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地方各

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贯彻执

行“九不准”负监管责任，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医疗

卫生机构贯彻执行“九不准”的情况要列入医疗机构校验

管理、评审的重要内容，医疗卫生人员贯彻执行“九不准”

的情况列入医疗卫生人员年度考核、医德考评和医师定期考

核的重要内容，作为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要严

格责任追究，对工作不力导致发生严重问题的，除追究当事

人责任外，还要严肃追究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



主要领导及直接领导的责任。对隐瞒不报、压案不查、包庇

袒护的，一经发现，从严处理。

各地贯彻落实“九不准”的情况要及时报送国家卫生

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附件：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

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3 年 12 月 26 日


